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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翟梦丽

法治报通讯员 蒋轶心

购买汽车， 销售公司

口头承诺可办理贷款， 没
想到一周后又称需要缴纳

2000 ?保证金 。 郭某要

求终止销售合同并双倍返
还定金或按约定执行均遭

到拒绝。 金山区联合人民
调解委员会仔细调查走

访， 耐心释法说理， 最终

销售公司归还了郭先生的
定金， 销售合同解除。

消费者买车出现纠纷

商家态度强硬拒沟通

两年前， 消费者郭某在上海某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汽车销售公司”） 看中

了一辆大众朗逸 1.6L 自动风尚版轿车， 标价

12.2 万元。 经商谈， 双方最终确定成交价为

10.8 万元， 郭某当场向汽车销售公司支付定金

2000 元， 该公司也口头承诺一星期后就可交车

以及办理贷款等手续。 可一星期后， 郭某没有

接到任何办理汽车贷款手续或交车的通知。 在

郭某的催促下， 又过了一星期， 汽车销售公司

销售员才告知郭某不能办理免息贷款， 如要办

理免息贷款需出 2000 元保证金。 于是郭某要求

终止销售合同并双倍返还定金， 如继续履行合

同必须按照约定执行， 但均遭到拒绝。 双方就

此进行了多次协商， 却始终无法达成一致， 郭

某向金山区消费者保护协会投诉， 区消保委委

托金山区调解中心调解解决此事。

调解中心受理此纠纷后， 调解员随即展开

了调查和走访。 经调查， 双方在签订汽车销售

合同过程中， 汽车销售公司约定给予郭某“一

条龙” 服务， 包括代办购买保险、 购置税、 代

上牌、 办理免息贷款， 另外还赠送行车记录仪、

汽车前后左右玻璃贴膜、 脚垫。 但汽车销售公

司也提出， 享受以上服务以及优惠价， 须同意

附加条款的内容： 第一年车险必须在该汽车销

售公司办理购买； 办理车贷时的材料需买方自

行提供； 买方自费 600元办理上牌业务。

郭某以为这是公司为客户提供的便利服务，

便欣然应允。 但如今却被告知无法享受其中的

服务， 在与该汽车销售公司交涉过程中， 公司

业务员态度十分强硬， 拒绝与郭某协商解决。

郭某对销售合同中的“一条龙服务” 提出了质

疑， 认为公司签合同时同意为其免费办理免息

贷款业务， 现却提出因汽车的价钱太低， 不能

免费办理。 郭某对销售合同中的“附加内容”

合理性也提出了质疑， 认为这是霸王条款， 有

违诚实信用原则， 属于合同违约， 是一种侵权

行为。 调解员为解决此纠纷， 抓紧时间联系了

汽车销售服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某， 并约定

时间进行调解。

调解员耐心释法

商家同意解除合同

调解刚开始， 商家就表示不同意双倍退还

定金， 但合同可以继续履行， 现在让公司做免

息贷款是可以， 但不保证是否能办下来， 如保

证办下来需出 2000 元保证金， 还有保险也只能

在该公司购买。 郭某则提出合同上都写明免费

办理免息贷款， 不会再出钱， 同时提出业务员

还承诺过帮忙办理上牌时所需的居住证。 商家

表示， 办理居住证只是协助， 材料还是需要消

费者提供， 办证的钱也是由郭某自行支付。

调解员随即指出，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 8 条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

务的权利”， 第 10 条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

易的权利”， 公司在与消费者签订的销售合同

中， 要求消费者在其处购买车险， 办理贷款材

料自己提供， 上牌出 600 元等条款， 否则享受

不了优惠价的行为， 显然侵犯了消费者的选择

权和公平交易权。 同时， 根据 《价格法》 第 13

条规定： “经营者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

品， 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 《汽车销

售管理办法》 第 10 条规定“经销商应当在经营

场所以适当形式明示销售汽车、 配件及其他相

关产品的价格和各项服务收费标准， 不得在标

价之外加价销售或收取额外费用”， 第 14 条第

2 款规定“经销商销售汽车时不得强制消费者

购买保险或者强制为其提供代办车辆注册登记

等服务”， 公司的相关做法显然违反了上述规

定， 应当对其不当行为负责。 还有商家阻碍消

费者办理免息贷款业务， 这也违反了 《合同法》

中第一百零七条“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不履行

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 应

当承担继续履行、 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

等违约责任”。

在调解员的耐心解释下， 汽车销售公司最

终认识到错误， 就一些不当做法向郭某致歉，

并就销售合同愿意和消费者重新协商， 愿意帮

郭某免费代办“免息车贷、 上牌、 居住证”， 车

辆保险也可协助去其他处购买， 但临时牌照费

用还是要消费者支付 200 元。 郭某则表示， 事

已至此已经没有在此公司买车的念头， 遂要求

汽车销售服务公司终止销售合同， 返还 2000 元

定金。 商家随即也同意此方案， 调解达成一致

意见。

【案件点评】

这是一件典型的汽车消费纠纷， 本案调解

员结合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价格法》 《汽

车销售管理办法》 《合同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

耐心释法， 并依法调解使商家懂得如何在经营

公司时守法遵法， 并表示今后要规范签订销售

合同， 诚信买卖，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立足市

场。 在消费纠纷中， 汽车消费投诉一直居高不

下， 加价、 隐形消费、 装潢和售后等都是汽车

销售公司盈利的主要手段。 调解员在调解的同

时也不忘提醒消费者买车时的注意事项、 当心

陷阱等， 避免被商家忽悠， 要正确维权， 自觉

抵制霸王条款和强制消费。 这让双方当事人充

分觉得调解员此次调解纠纷时公平、 公正地维

护了双方的权益， 使本次调解圆满结束。

说好的“一条龙”服务咋就没了？
金山区联合人民调委会成功调解一起汽车消费纠纷

□法治报记者 金勇

污水管堵塞后散发的
臭味影响了周遭居民的生

活 ， 问题迟迟得不到解
决， 居民无奈向金山区朱

泾镇新汇居委寻求帮助。

调解员主动了解情

况， 找准问题核心， 顺利
堵漏排污， 成功化解了矛

盾。

【调解过程】

在金山区的新汇街有一片门面房， 由于饭

店很多， 再加上道路翻修的缘故， 污水管道经

常堵塞。 污水的臭味让周围的居民怨声载道，

与饭店经营者多次协商也未能达成协议， 于是

前往居委会反映情况， 希望能及时解决污水泛

滥的问题， 还大家一个清新的居住环境。

新汇居委会得知情况后， 主动与两家被居

民反映的饭店店主联系， 连同朱泾镇环保办一

起， 对其开展环保教育， 并要求他们对自己的

排污管道进行维护更换。 其中一家饭店老板表

示： “我和他们 （周边居民） 讲不通道理， 堵

塞的原因又不在我这里。 问题主要是由总排污

管堵塞引起， 只要总排污管疏通了， 我也会积

极维修店里这段堵塞的管道。 谁也不想天天闻

那样的臭味。”

在场的调解员一听， 知道总算找到了问题

焦点。 调解员主动与朱泾镇城建办联系， 要求

检查总排污管堵塞情况。 随后， 经过工人们 4

个小时的排摸， 确认总排污管确实被堵塞。 只

有重新排管， 才能解决问题。 不料， 由于总排

污管所在的地段是一个物业空白点， 没有维修

基金， 如果重新排管， 费用就成了大问题。

污水暴露在外恶臭难闻， 如不急事急办尽

快解决， 势必会引发更大的矛盾。 调解员向居

委会反映情况后， 居委会立即决定垫付这笔款

项， 由朱泾镇城建办安排重新排管。 总管堵塞

的问题解决后， 两家饭店也对各自堵塞的污水

管道进行了更换， 环境“脏乱差” 问题被妥善

解决。 接着， 调委会又与朱泾镇环卫所联系，

对填埋排污管的地块及周边喷洒杀虫剂， 进一

步改善沿街周边环境和优化居民生活环境。

至此， 困扰周边居民已久的管道堵塞问题

终于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调解经验】

这个案例中， 污水管总管堵塞是纠纷的起

因， 两家饭店经营造成污水外溢是矛盾的焦点。

此类管道堵塞引起的矛盾纠纷，向来都是公说公

有理、婆说婆有理。调解员不能偏听偏信，要了解

事情原委，综合判断各家之言，做到公平公正“断

案”。在调解纠纷前必须先进行实地调查，没有调

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说服力。 本案

中，调解员通过实地调研求证，听取了饭店老板

的意见建议，又主动与有关部门联系，勘察总排

污管堵塞情况，才在调解时有足够的发言权和说

服力。 由于居民和店方立场相对对立，因而要把

握好说话的分寸，讲究调解的艺术，在了解情况

后迅速找到案件的切入点，从而提出切实可行的

调解方案，平衡双方利益。

根据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关规定， 调解

民间纠纷、 办理本区居民的公共事务与公益事

业是居委会的基本职能与任务之一。 本案中 ，

污水管道经常外溢， 造成污水泛滥， 严重影响

居民的生活。 居民投诉饭店排污， 居委会经过

调查确认主管道堵塞， 在没有物业维修基金的

情况下， 居委会垫付相关费用， 并积极联系相

关部门更换管道， 督促饭店更换其堵塞部分的

管道， 使得这一件棘手的问题妥善解决。

污水管堵塞臭味熏天 居民生活苦不堪言
金山区朱泾镇新汇居委公正“断案”化解纠纷


